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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高新园区海融民间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周丽豪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以及周丽豪与温州高新园区海融民间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日期为

2017年8月11日）,温州高新园区海融民间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其对债务人本金33,575,581.88元及孳息（包括但不
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周丽豪。温州高新园区海融民间资本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与周丽豪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周丽豪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周丽豪
履行担保权项下的债权本金及利息。特此公告。

温州高新园区海融民间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8958853336
周丽豪 联系电话：13676785990

温州高新园区海融民间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周丽豪

2018年9月13日
单位：人民币 元

注：
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

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7年7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周丽豪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

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
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主债务人

温州中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合计

债务情况（截至【2017】年【7】月【20】日）

合同编号
1. 借款合同，合同号：333128浙商银借字2013年第00019号；2. 借款合同，
合同号：333128浙商银借字2013年第00023号；3. 借款合同，合同号：
333128浙商银借字2013年第00021号；4. 商票贴现合同，合同号：333128浙
商银商贴字2012年00050号；5. 商票贴现合同，合同号：333128浙商银商贴
字2012年00054号；6. 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号：333128浙商银高保字2012
第00050号；7.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号：333128浙商银高保字2012第00051
号；8. 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号：333128浙商银高保字2012第00052号；9.

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号：333128浙商银高抵字2009第00003号；10.
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号：333128浙商银高抵字2012第00014号

本金余额

33,575,581.88

33,575,581.88

利息（含罚息、复利）余额

2,343,650.89

2,343,650.89

担保人

1.广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2.浙
江新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3.倪
明连；4.周万明；5.陈胜南；6.陈
辉；7.潘妙飞；8. 杨文环

抵押物

1.周万明名下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新金桥路18号3504室房产；2.陈胜南名下
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新金桥路18号2803室房产；3.陈辉名下位于上海市浦
东新区新金桥路18号2802室房产；4.杨文环名下位于火车站瓯龙1幢
301-324室的房产

序号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资产名称

宁波创峰工贸有限公司

宁波辰峰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宁波中汇进出口有限公司

宁波市立德现代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

宁波市兴旺市政园林工程集
团有限公司

宁波茂旺铆钉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鸿业家纺有限公司

余姚市大伟橡塑制品有限公
司

宁波沪甬电力器材股份有限
公司

宁波茂旺铆钉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朗博车业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启明光电有限公司

本金（单位：万元）

2999.20

3000.00

1800.00

1000.00

699.99

4991.74

3950.00

1950.00

2469.00

2000.00

1997.55

2699.97

抵押情况

宁波市鄞州区石矸街道东杨村的工业土地及厂房

谢传钢和王海波各自所有的位于宁波市海曙区药行街
35，45号的商业房产
1、朱夏生名下位于宁波市江东区百丈东路901号5-2、3、
4、5套商业房产；

2、朱夏生名下位于宁波市江东区兴业大厦3处汽车库;

3、朱美娜名下位于兴业大厦2处汽车库

1、宁波茂旺铆钉制造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慈溪市周巷镇
周西公路1666号的工业厂房及土地

2、宁波茂旺铆钉制造有限公司名下机械设备65台

宁波鸿业家纺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镇海区骆驼街道镇骆
西路1268号工业厂房

余姚市大伟橡塑制品有限公司名下位于余姚市城区玉
立路房产

宁波沪甬电力器材股份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宁波市江
北区慈城镇新城路2号

宁波茂旺铆钉制造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慈溪市周巷镇周
西公路1666号的厂房及工业用地

慈溪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厂房土地

慈溪市浒山西洋寺村商业房产、慈溪市浒山西洋寺中兴
大厦九楼商业房产、慈溪市浒山孙塘新村62号楼501室
房产

保证情况

宁波创峰工贸有限公司、陈伟、吴张红

宁波创峰工贸有限公司、陈伟、吴张红

宁波创峰工贸有限公司、陈伟、吴张红

谢传钢、姜晓枫、王海波、宁波市立德现代
工贸有限公司

朱海伦、徐申华、朱夏生、徐虹、朱美娜

宁波宇辉电器有限公司、宁波茂旺铆钉制
造有限公司、周志灿、叶燕珍、周剑

宁波鸿业家纺有限公司、宁波鸿叶服饰有
限公司、浙江金秋贸易有限公司、洪定法、
罗新芬

余姚市大伟橡塑制品有限公司、黄伟

宁波艾能锂电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杨
国良、周飞玲

叶燕珍、周志灿

龚益栋、成玲、慈溪市宜美佳电器有限公
司、宁波环亚磁材有限公司、慈溪市凯丰
车业有限公司

岑启孟、陆华君、慈溪电力电线厂、宁波启
德光电有限公司

主债权文书合同号
小企业借款合同2013年鄞县字0405号、小企
业借款合同2013年鄞县字0280号、小企业借
款合同2013年鄞县字0401号、小企业借款合
同2013年鄞县字0890号
小企业借款合同2013年鄞县字0899号、小企
业借款合同2013年鄞县字0904号、小企业借
款合同2013年鄞县字0665号、小企业借款合
同2013年鄞县字0559号、小企业借款合同
2013年鄞县字0641号
小企业借款合同2013年鄞县字0747号、小企
业借款合同2012年鄞县字1462号、小企业借
款合同2013年鄞县字0761号

2012年(兴宁)字0155号

30112022803 30112022804

1271-2010-04-01、1271-2010-04-02、
1230-2014-04-61、1230-2014-04-68、
1230-2014-04-69、1230-2014-04-70、
1230-2014-04-71、1230-2014-04-76、
1230-2015-04-01、1230-2015-04-15、
1230-2015-04-19、1230-2015-04-28、
1230-2015-01-121、1230-2015-01-123

82060320150000010、82060320140000301、
82010120150006709、82010120150000099、
82010120140010385、82010120140009786、
82010120140009635、82010120140009466、
82010120140009357、82010120140008400、
82010120140007491、82010120140007296、
82010120140007237、82010120140006542、
82010120140006491、82010120140006287、
82010120140006285、82010120140005654、
82010120140005588
82010120140006513、82010120140008123、
82010120140008643
综合授信合同（公授信字第甬2013271号）、综
合授信合同变更协议（公综变字第甬20160012
号）、流动资金贷款借款合同（公借贷字第甬流
贷20160107号）
94122015280349 94122014281884
94122015280343 94122014281301
94122015280359 94122015280089
94122014281134 CD94122015880086
2015年(慈溪)字0329号、2015年(慈溪)字0330
号、2015年(慈溪)字0824号、2015年(慈溪)字
0920号、2015年(慈溪)字0569号
2015年(慈溪)字0162号、2015年(慈溪)字0159
号、2015年(慈溪)字0056号、2014年(慈溪)字
2349号、2014年(慈溪)字2397号、2015年(慈溪)
字0645号

抵押担保合同号

2012年鄞县抵字0356号、陈伟、吴张红连带责任保证书

2012年鄞县抵字0356号、陈伟、吴张红连带责任保证书

2012年鄞县抵字0356号、陈伟、吴张红连带责任保证书

2012年兴宁（保）字0056号 2012年（兴宁）押字第074号 2012年
（兴宁）押字第075号

ZDB3020228001 ZDB301120228002 ZDB30110040501（抵）
ZDB30110040502（抵）

CXZX2015-01、CXZX2015-02、2010-1、1230-2015-01-121、
2014-04-08、CXZX2014-10、2014-01

82100620140005903、82100520150000127、82100520130004935、
82100520140000995、82100620140005904、82100620120010008、
82100620120010308、82100620120005598、82100520140002168、
82100520120003744、82100620120006341

82100620140003377、82100620130001412

最高额抵押合同（公高抵字第甬2013116号、公高抵字第甬
2013117号、公高抵字第甬2013118号） 最高额保证合同（公高
保字第甬20160057号） 最高额担保合同（个高保字第甬
20160067号、个高保字第甬20160068号）

ZD9412201400000019 ZB9412201400000302

2015年慈溪(抵)字0115、0116号、2014年慈溪(保)字0479号、2014
慈溪保限字XL009号、2014慈溪保限字XL010号

2014年慈溪(保)字0042、0042-1号、2012年慈溪(抵)字0595、0596
号、2012年慈溪(抵)字0596号、2012年慈溪(抵)字0594号、2014
年慈溪(抵)字0594号、2014年慈溪（抵）字0082号

（上接14版）

法院公告
2018年9月13日

（2018）浙0481民初5103号
浙江全通物流有限公司、邹立斌、方美琴：本院受理

原告胡建桥与被告浙江全通物流有限公司、邹立斌、方美
琴合同纠纷一案，原告提出以下诉讼请求：判令解除原告
与被告浙江全通物流有限公司的合作协议，退还原告缴
纳的费用75000元，由被告邹立斌、方美琴承担连带责
任。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民事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转换程
序）、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原告提供证据及开庭传票
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2018年12月28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
第二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本
案由陈豪东、沈宁月、吴胜平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由陈
豪东担任审判长。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8）浙0481民初5331号

浙江全通物流有限公司、邹立斌、方美琴：本院受理
原告李宁与被告浙江全通物流有限公司、邹立斌、方美琴
合同纠纷一案，原告提出以下诉讼请求：判令解除原告与
被告浙江全通物流有限公司的合作协议，退还原告缴纳
的费用95000元，由被告邹立斌、方美琴承担连带责任。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民事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转换程序）、合
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原告提供证据及开庭传票等诉讼
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
并定于2018年12月28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二审判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本案由陈豪
东、沈宁月、吴胜平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由陈豪东担任
审判长。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8）浙0481民初5104号

浙江全通物流有限公司、邹立斌、方美琴：本院受理
原告刘苏与被告浙江全通物流有限公司、邹立斌、方美琴
合同纠纷一案，原告提出以下诉讼请求：判令解除原告与
被告浙江全通物流有限公司的合作协议，退还原告缴纳
的费用85000元，由被告邹立斌、方美琴承担连带责任。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民事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转换程序）、合
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原告提供证据及开庭传票等诉讼
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
并定于2018年12月28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二审判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本案由陈豪
东、沈宁月、吴胜平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由陈豪东担任
审判长。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8）浙1003民初6426号

张小明：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州黄岩支行与被告张小明为信用卡纠纷（2018）浙
1003民初6426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
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告知权利和义务
通知书、开庭传票等。原告请求判令：1、请求法院判令被
告偿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金穗贷记卡计至2018年5月
17日的透支本息及其他款项，共合计人民币55335.78元
（其中贷款本金41680.10元、利息11224.05元、逾期还款
违约金2429.63元、手续费2元），以及自2018年5月18日
起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按中国农业银行金穗贷记卡领
用合约规定的利息（上述利息、逾期还款违约金合计以不
超过年利率24%为限）。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
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举证期限的期限为开庭前一日。本案定于2018年11
月30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18）浙1003民初6521号

凌隆：本院受理原告许宏伟与被告凌隆为民间借
贷纠纷（2018）浙1003民初6521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
书、告知权利和义务通知书、开庭传票等。原告请求判
令：1、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壹万元
整（￥10000.00），并同时支付自2018年3月25日起算
至被告实际还款之日止按月利率 2%计算的利息损
失。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期限
的期限为开庭前一日。本案定于2018年11月30日9
时20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林吉、潘灵飞：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与被告林吉、潘灵飞为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1003民初3236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被告林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返还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唐贷记卡透支款本金
28930.31元，并支付自2017年6月30日起至本判决履行
完毕之日止按领用合约约定计算的利息、费用、违约金
（以年利率24%为限）；被告潘灵飞负连带责任。被告潘
灵飞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林吉追偿。案件受理

费663元，公告费400元，合计1063元，由被告林吉、潘灵
飞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预缴上
诉案件受理费663元（款汇：台州市财政局，开户银行：台
州市农行，账号：19-900001040000225089001，在预交
上诉案件受理费后及时将收据复印件送交本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王波：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
州黄岩支行与被告王波为信用卡纠纷（2018）浙1003民
初6251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告知权利和义务通知
书、开庭传票等。原告请求判令：1、被告偿还原告中国
农业银行金穗贷记卡计至2018年5月17日的透支本息
及其他款项，共合计人民币12302.45元（其中贷款本金
9800元、利息1933.72元、逾期还款违约金563.73元、手
续费5元），以及自2018年5月18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
之日止按中国农业银行金穗贷记卡领用合约规定的利
息（上述利息、逾期还款违约金合计以不超过年利率
24%为限）；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发出本公告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期限
的期限为至开庭前一日。本案定于2018年11月27日9
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钟候勤：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州黄岩支行与被告钟候勤为信用卡纠纷（2018）浙
1003民初6388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
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告知权利和义
务通知书、开庭传票等。原告请求判令：1、被告偿还原
告中国农业银行金穗贷记卡计至2018年5月17日的透
支本息及其他款项，共合计人民币22071.58元（其中贷
款本金17995.29元、利息3034.85元、逾期还款违约金
1041.44元），以及自2018年5月18日起至实际履行完
毕之日止按中国农业银行金穗贷记卡领用合约规定的
利息（上述利息、逾期还款违约金合计以不超过年利率
24%为限）；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发出本公告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期限

的期限为至开庭前一日。本案定于2018年11月27日9
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鲍启平：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州黄岩支行与被告鲍启平为信用卡纠纷（2018）浙
1003民初6392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
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告知权利和义务
通知书、开庭传票等。原告请求判令：1、被告偿还原告中
国农业银行金穗贷记卡计至2018年5月17日的透支本
息及其他款项，共合计人民币79307元（其中贷款本金
59954.29元、利息14477.48元、逾期还款违约金3441.55
元、手续费1433.68元），以及自2018年5月18日起至实
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按中国农业银行金穗贷记卡领用合约
规定的利息（上述利息、逾期还款违约金合计以不超过年
利率24%为限）；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发出本公
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
期限的期限为至开庭前一日。本案定于2018年11月27
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王兴：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州黄岩支行与被告王兴为信用卡纠纷（2018）浙1003
民初6393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
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告知权利和义务
通知书、开庭传票等。原告请求判令：1、被告偿还原告
中国农业银行金穗贷记卡计至2018年5月17日的透
支本息及其他款项，共合计人民币10750.70元（其中贷
款本金8862.94元、利息1373.07元、逾期还款违约金
514.69元），以及自2018年5月18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
之日止按中国农业银行金穗贷记卡领用合约规定的利
息（上述利息、逾期还款违约金合计以不超过年利率
24%为限）；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发出本公告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
期限的期限为至开庭前一日。本案定于2018年11月
27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翁小方：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州黄岩支行与被告翁小方为信用卡纠纷（2018）浙
1003民初6401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
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告知权利和义
务通知书、开庭传票等。原告请求判令：1、被告偿还原
告中国农业银行金穗贷记卡计至2018年5月17日的透
支本息及其他款项，共合计人民币29654.13元（其中贷

款本金23669.50元、利息4840.25元、逾期还款违约金
1144.38元），以及自2018年5月18日起至实际履行完
毕之日止按中国农业银行金穗贷记卡领用合约规定的
利息（上述利息、逾期还款违约金合计以不超过年利率
24%为限）；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发出本公告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期限
的期限为至开庭前一日。本案定于2018年11月27日9
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18）浙1003民初4208号

包雷：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州黄岩支行与被告包雷为信用卡纠纷［（2018）浙
1003民初6342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
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告知权利和
义务通知书、开庭传票等。原告请求判令：1、被告偿还
原告中国农业银行金穗贷记卡计至2018年5月17日
的透支本息及其他款项，共计人民币3717.79元（其中
贷款本金2999.77元、利息542.61元、逾期还款违约金
175.41元），以及自2018年5月18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
之日止按中国农业银行金穗贷记卡领用合约规定的利
息（上述利息、逾期还款违约金合计以不超过年利率
24%为限）。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发出本公告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
的期限为开庭前一日。本案定于2018年11月20日9
时00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徐士友：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州黄岩支行与被告徐士友为信用卡纠纷［（2018）浙
1003民初6469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
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告知权利和义务
通知书、开庭传票等。原告请求判令：1、判令被告偿还原
告中国农业银行金穗贷记卡计至2018年5月17日的透
支本息及其他款项，共合计人民币12605.89元（其中贷款
本金 9890.19 元、利息 2137.83 元、逾期还款违约金
577.87元），以及自2018年5月18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
之日止按中国农业银行金穗贷记卡领用合约规定的利息
（上述利息、逾期还款违约金合计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
限）。2、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
为开庭前一日。本案定于2018年11月20日9时00分在
本院第二办公区第1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